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採購案件專業諮詢/審查作業要點 

                              105年12月29日生效
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使採購相關作業更趨完善，建立專業諮詢/審查制度，落實源頭管理，以提升採購效率及功能，爰訂定本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設置採購專業諮詢/審查小組（以下稱本小組）負責採購案件之專業諮詢/審查工作。

二、組織

(一)本小組置委員兼召集人一人，由主任秘書兼任，委員兼副召集人一人，由秘書室主任兼任，委員五人至二十人，由各單位推薦人員經簽報所長或召集人核准後兼任；另得視個案臨時指派所內人員或遴選所外專家、學者擔任臨時委員，並於專業諮詢/審查完成後解任。

(二)委員任期兩年，得連任之；任期中發生無法繼續執行職務之事實時，另行遴選替換。

(三)本所指派或遴選所外專家、學者之委員，其不得有之情形及不得遴選為委員之情形，準用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四條之一及第五條規定。

三、專業諮詢/審查項目

（一）採購需求及經費。

（二）招標方式。

（三）決標原則。

（四）採購策略。

（五）招標文件。

（六）爭議處理。

（七）底價審查。

（八）標價偏低情形檢討。
（九）其他與採購有關之必要事項。

四、專業諮詢/審查方式

(一)專業諮詢

1.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台幣10萬，以下同)之案件，請購單位提出採購申請，應自我檢核勾選有無諮詢之需求，須專業諮詢者由秘書室移請專業委員進行購案審查。

2.採購金額1,000萬以上之儀器系統，請購單位應於採購申請之自我檢核表中勾選專業諮詢，由秘書室移請專業委員進行購案審查。儀器定義為供量測、控制、檢驗、分析、醫療診斷或教學研究用之儀器。

3.秘書室收辦申請案件後，依各案申請標的類別送請委員提供意見。委員意見以一次完整提出為原則，如有臨時發現事件，得補充提出。

4.委員提供意見後，請購單位審酌是否需修改案件內容，並按流程移請秘書室辦理請購及採購程序。

(二)召開審查會議

1. 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案件，請購單位得依本作業要點三、專業諮詢/審查項目之各項目需求提出申請。簽奉核可後移請秘書室辦理召開採購審查小組會議。

2.巨額工程採購，請購單位採購前應就決標原則採最有利標或最低標，簽奉核可後移請秘書室辦理召開採購審查小組會議。

3.秘書室依各類申請遴選委員簽奉核可後召開會議。由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或因故出缺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小組開會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人員或專家、學者列席，協助審查；並得通知機關主計及政風單位列席，依權責協助提供意見。

4.委員應公正辦理審查。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得代理。

5.本小組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有政府採購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十四條所定情形之一者，應行迴避或辭職；本所發現時，應令其迴避或予以解聘。

本所於聘派委員或邀請專家學者列席人員時，應告知其就所審查之採購案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協助投標廠商；其任職之廠商，亦同。

本小組審查之採購案，本所應於招標文件規定本小組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協助投標廠商；其任職之廠商，亦同。

五、委員之任務

(一)申請專業諮詢案件：

1.委員就申請案之項目、範圍、材質、規格、價格、施工方式、驗收方式、廠商資格、相關文件（如建築執照等）請領事項等各項內容，提出諮詢意見。

2.委員接獲申請諮詢案件資料後，以七日內提出意見為原則。但委員認定為特殊或複雜之案件，得延長期限，並在提供意見時註明延長原因。

(二)召開審查會議案件：

委員就本作業要點三之專業諮詢/審查項目相關議題內容協助審查，提供意見。

六、保密責任

委員對申請專業諮詢/審查文件內容應負保密責任，不得對非必要人員透露相關之資訊。

七、申請專業諮詢/審查文件之準備

(一)申請諮詢之案件，請購單位應將預算書、明細表、規格書、各項重要圖說之影本，送秘書室轉請委員參閱，諮詢完畢後由委員自行銷毀。

(二)召開審查會議之案件，由請購單位備妥審查事項相關資料送秘書室辦理簽核、通知委員成員開會、製作紀錄等行政作業。秘書得視需要洽請請購單位支援人力。

前項紀錄，應由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全體簽名。

八、考核

每年度結束前，得由秘書室視委員提供專業諮詢及審查案件數量及性質簽請列入考評。

九、外聘委員之酬金

外聘委員按其出席或審閱文件之數量，依據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簽請給付，其經費由請購單位之相關預算支應。
十一、附件

(一) 採購案件專業諮詢/審查小組委員名冊

(二) 自我檢核／專業諮詢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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